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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福利機構於「老人福利機構設置辦
法」修法後經營困境與因應探討： 

以彰化縣老人機構為例 

陳燕禎．趙任民．陳治明．林義學 

 

高雄市博正醫院附設養護中心 2011

年 6 月 30 日發生火災，突顯院方防火管理

執行成效不彰，缺乏應變能力；2012 年 10

月 23 日，臺南署立新營醫院北門分院遭縱

火，造成二樓護理之家十三名老人被濃煙

嗆死、五十多人受傷的慘劇，「老人福利機

構設置辦法」自 1981 年頒布以來，一直是

老人福利機構軟體與硬體設備規範設置的

標準，此標準影響著老人福利機構提供服

務與老人接受服務所受的品質。20 多年

來，政府部門以經常性方式補助部份老人

福利機構，但大部分機構卻普遍有經營困

難 與 服 務 品 質 欠 佳 的 問 題 （ 陳 重 佑 ，

2012）。2012 年已有 52 家被核定歇業；臺

北市 122 家照護機構目前有 115 家未符合

規定，其中 89 家在 8 項指標至少 1 項未符

合規定且無法進行改善，其中以無法改善

電梯之問題為最多，有 65 家（中央通訊

社，2012）。另依據內政部調查全臺 1,064

家安養機構中，僅 277 家完全合格，有 7

成 3 機構不合格，將面臨 5 萬到 25 萬罰鍰

（蘋果日報，2012）。而臺北市老年人口

每年平均增加 8,000 人，目前全市就有 36

萬的老人，比 7 年前增加快 5 萬人，但也

因為北市房價貴、租金高，加上前年內政

部「福利機構設立標準」上路，對安養護

機構空間條件要求提高，導致北市老人安

養機構，從 172 家降到去年只剩 112 家，

其中又以南港、大安、松山、信義四行政

區下滑嚴重（公視新聞網，2014）。依據

內政部 2010 年評鑑成績，其中丙等 14 

家，丁等有 2 家，而全國未立案 2013 年底

統計有 17 家老人福利機構。這些資料都顯

示新修訂的「老人福利機構設置辦法」雖

然希望藉此提高老人機構的照顧品質，但

機構卻礙於空間和建築結構的問題，面臨

經營的困境。臺北市老人福利機構設備不

合格，只是老人機構照護問題冰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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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卻反映出我國邁入高齡社會所存在的

嚴重照護問題，也將影響規劃中長期照顧

制度的建立（詹火生，2012）。針對 2007

年 2 月以前許可立案的老人福利機構，於

五年內未完成改善之機構以歇業作為處

分。然而對於小型機構及地稠人狹的大都

會地區之機構而言，老人福利機構的硬體

改善工作，有實際上的困難，尤其在無障

礙空間的改善，雖然地方政府多次辦理輔

導機構之措施，但有其實際的難處，便採

以消極抵抗或不配合的方式因應，將影響

我國規劃中的長期照顧制度的建立。故本

研究旨在探討「老人福利機構設置辦法」

新法制訂要求要一體適用之下，未考量原

合法業者所面臨之困境，在軟硬體設備無

法更新下，將使得原本合法立案之機構受

限於既有空間、場地無法符合新法的規

定，面臨裁罰及歇業危機，並採用質化研

究的焦點座談，選擇長期關心老人福利的

彰化縣為研究樣本。 

 

 

截至 2013 年底，臺灣 65 歲以上老年

人口計有 2,694,406 人，占總人口數的

11.53%。我國於 1980 年即頒布老人福利

法，但當時的老人福利法規定較簡略，對

於老人福利業者之規範不多，僅將老人服

務機構劃分為：扶養機構、療養機構、休

養機構與服務機構四類。而我國進入高齡

化國家之後，老人福利的機構照顧多由小

型老人養護機構提供，當時亦未有明確的

規範，因此未立案的機構林立，內政部更

於 1996 年頒訂私立老人福利機構評鑑及

獎勵辦法，作為政府對於私立老人福利機

構之評鑑依據，以加強機構的照顧品質。

基此，我國老人福利法自 1997 年第二次修

法，才將小型老人養護機構納入「社會福

利機構」之中，並強制要求未立案老人養

護機構必須完成設置程序。1998 年又訂頒

私立老人福利機構設立許可及管理辦法，

對於私立老人福利機構之申請設立始有明

確程序與依據，小型老人養護機構開始納

入政府老人福利體系之規範。老人福利機

構之設立，均需依照老人福利法、老人福

利機構設立標準、私立老人福利機構設立

許可及管理辦法，以及老人福利機構評鑑

及獎勵辦法之規範，才能永續經營。 

 

根據我國 2007 年修訂的老人福利法

及老人福利機構設立標準規定，將原本老

人福利機構分類由五類簡化為三類，分別

是：(一)長期照護機構：1.長期照護型、2.

養護型、3.失智照顧型；(二)安養機構：以

需他人照顧或無扶養義務親屬或扶養義務

親屬無扶養能力；(三)其他老人福利機

構：提供老人其他福利服務。另老人福利

機構評鑑主要依據老人福利法第三十七條

第四項規定訂定之，其第四條第四項規定

由中央主管機關掌理老人福利機構老人福

利服務之發展、獎助及評鑑之規劃事項，

第五條第七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掌理老人福利服務之發展、獎助及評鑑

之規劃事項。老人福利機構評鑑及獎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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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三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每三年至少

舉辦一次老人福利機構評鑑。第五條的老

人福利機構評鑑項目包括：(一)行政組織

及經營管理。(二)生活照顧及專業服務。(三)

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四)權益保障。(五)

改進創新。(六)其他依老人福利相關法規

規定，及經評鑑小組決議評鑑之項目。2010

及 2013 年臺閩地區老人福利機構評鑑實

施計畫內容，其評鑑項目及評鑑配分比重

則將「行政制度與經營管理」及「權益保

障」類比重分別加重 5%及 3%，見表 1。 

表 1 2010 年與 2013 年臺閩地區老人福利機構評鑑項目及評鑑配分比重 

2010 年 2013 年 

評鑑項目 
評鑑配分

比重 
評鑑項目 

評鑑配分

比重 

(一)行政組織與經營管理：行政制

度、會計及財務管理、員工制

度 

15% 

(一)行政制度與經營管理：行政

制度、會計及財務管理、員

工制度 

20% 

(二)生活照顧與專業服務：社工服

務、醫護、復健及緊急送醫服

務、膳食服務、生活照顧及輔

具服務 

40% 

(二)生活照顧與專業服務：社工

服務、醫護、復健及緊急送

醫服務、膳食服務、生活照

顧及輔具服務 

40% 

(三)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環境設

施（含整體環境及設備、寢室

及衛浴設施設備）、安全維護

（含公共安全、意外預防及緊

急事件處理、衛生防護等） 

25% 

(三)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環境

設施（含整體環境及設備、

寢室及衛浴設施設備）、安

全維護（含公共安全、意外

預防及緊急事件處理、衛生

防護等） 

25% 

(四)權益保障 10% (四)權益保障 13% 

(五)改進創新 10% (五)改進創新 2%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衛生福利部 2010 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專區內政部 2013 年度老人福利

機構評鑑專區，檢索網址：

http://www.sfaa.gov.tw/SFAA/Pages/Detail.aspx?nodeid=149&pid=690。上網日期：2014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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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老人機構的經營管理，近年來陸

續引用管理界的經營管理理論與實務探討

中，以提升老人福利機構的經營管理服務

品質。在此研究者根據目前老人福利機構

的經營現況與經營特性，提出數個經營相

關理論，以作後續研究分析使用。 

1.新制度論 

新制度論的提出有別於傳統的組織理

論。最早是由 1976 年由 March & Olson

（1976）等人提出垃圾桶理論，延伸造成

傳統組織理論的反思。後續以 Meyer & 

Rowan （ 1977 ） 及 DiMaggio & Powell

（1991）等人創立新制度學派，才開始進

一步對組織相關理論的發展與探討產生極

大的影響。新制度論強調社會規範、價值、

法律、信仰和文化意義對組織運作的影響

力，組織並藉此意識形態的力量來形塑組

織的文化和認同感，而制度變遷的過程

中，組織生存取決於制度與從制度所造成

的誘因結構演進而來的「共生關係」，以及

人類認知與回應外部機會變化的「回饋過

程」（陳燕禎，2003）。新制度論主要是利

用動態的分析概念，用以彌補新古典學派

的靜態分析，以制度形成的過程為觀察焦

點（朱蓓蕾，2004）。有別於傳統的組織理

論者，新制度理論者認為，組織運作的結

構與行為其實受到組織生存的壓力而運

動，所以組織結構行為並不僅是考量組織

本身內在效率，而是考量於組織生存所必

須運作的經營方式，以適應組織與社會環

境場域中各種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要

求，組織才能夠獲得支持（引自陳美智、

揚開雲，2000：5），亦即如此組織才能夠

獲得經營的正當性。 

2.資源依賴理論 

資源依賴理論或資源依賴觀點，是探

討組織與環境之間互動關係的理論，其重

心標的在於「資源」（洪新民，1997）。資

源依賴理論相對於新制度論而言，資源依

賴理論比較從組織生存乃是從環境或者是

外部組織之間一種互相依賴所形成的生存

環境，而組織的生存依賴於資源的多少，

如果外部資源過少，則環境中的組織即會

產生資源間的競爭。資源依賴理論特色

有：(1)組織的成功取決於市場中獲得更多

的網絡和更大的權力結果；(2)組織越減少

對外部資源的依賴情境，其受到市場的干

擾和限制越小；(3)組織權力的來源乃建構

於資源取得的情形，因此組織必須和外部

環境互動、交換或獲取資源，以擴增組織

權力（陳燕禎，2005）。而老人機構的資源

依賴不只是強調內部運作「效率」的封閉

系統，而更重視一個開放並確保與外界資

源交換穩定的系統（陳勤敏，2009），如此

機構才有優化的服務品質。 

以市場角度分析，老人照顧需求型態

及產業競爭狀況，大致可分為兩種類型（林

榮春、黃百麟，2005）：1.第一類市場：市

場對象為機構養護及長期照護需求長者；

2.第二類市場：市場對象為扣除第一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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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需求的 65 歲以上的長者均是。 

有關老人福利機構績效之研究，以臺

北市老人養護機構組織特質與績效表現為

例，發現機構經營所呈現的績效結果，機

構負責人有看護工經驗者，其機構的收容

目標（占床率）表現較好；另機構規模較

大者及其他公立、公設民營、財團法人的

養護機構與負責人有醫療背景者，其機構

評鑑結果較好；組織管理形式上機構有垂

直整合形式與水平擴張形式者，其機構評

鑑結果較好（林義盛，2005）。由上可知，

機構評鑑的優劣結果，究竟是經營業者本

身因具備相關醫療或看護背景致評鑑有較

好的成績，或是評鑑者因負責人具有相關

背景，對於評鑑的標準性就有落差，則可

以再另外研究瞭解。 

 

老人福祉科技特別重視跨科技、跨領

域的合作，非常注意老人的生活習慣和身

心發展狀況，其目的就是希望使所研發的

科技產品能與老人身心發展相互補足，促

進老人的獨立性和自主性，提升健康照顧

的生活品質。因此老人福祉科技產品必須

強調「通用設計」，並以「個體需求」為導

向，且在產品的研發過程必須讓使用者參

與，以達到產品的設計符合使用者需求的

目的。 

 

 

本研究方法採質化研究的焦點座談法

為主，個人深度訪談為輔。透過團體互動

討論和團隊行動收集到問題核心的資料，

以收集第一手資料進行分析。在研究過程

中，研究者以客觀不偏頗的角度進行，盡

可能不持個人意見。 

 

本研究採立意取樣的方式，因彰化縣

長期關心老人福利和老人機構的發展，因

此選取彰化縣的老人福利機構為樣本，並

以有目的選擇資訊豐富之菁英進行焦點研

究，以期有效的取得所需資料。採取菁英

焦點座談，參與座談者共 13 位，透過菁英

意見表達，以獲得老人機構在適法性所面

臨的困境與如何因應。座談樣本特性為 13

位受訪樣中組織負責人有 10 位，3 位為行

政人員。研究對象樣本性別男性為 7 位，

女性 6 位；工作 10 年以上有 13 位；教育

程度碩士 3 位，大學 3 位，大專 4 位高中

2 位，國中 1 位。樣本特性見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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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樣本特性 

代號 性別 學歷 服務單位 職稱 
總工作 
年資 

C1 男 高中 老人協會 理事長 20 年 

C2 男 高中 ○○縣○○會 總幹事 31 年 

C3 男 大專 老人安養中心 執行長 20 年 

C4 女 大學 ○○縣○○局 科員 17 年 

C5 女 大專 老人養護中心 主任 25 年 

C6 男 大專 ○○縣○○福利科 科員 20 年 

C7 男 國中 ○○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50 年 

C8 男 碩士 ○○縣○○福利科 科長 10 年 

C9 女 大學 ○○養護中心 主任 14 年 

C10 女 碩士 ○○老人養護中心 理事長/ 
主任 

35 年 

C11 女 大學 ○○老人養護中心 主任 35 年 

C12 女 大專 ○○老人養護中心 社工組長 18 年 

C13 男 碩士 ○○老人養護中心 負責人 10 年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作 

 

 

 

在因政府修法後，老人福利機構業者

為了使自己能繼續生存，將面對自己限制

因素與經營困難，機構因應策略如何，是

否能如實面對政府修法後所帶來的新問

題，則成為可否繼續經營之重要因素。 

從資料分析中顯現，C6 座談者說到認

為政府雖然調整臺灣老人福利機構經營的

硬體規定，但是回歸老人生病時仍需要人

照顧，因此機構應營首重的還是照顧服

務，C6 說：「…老人家一生病，我就送醫

院，護理要做什麼，所以他們就回歸到希

望機構以照顧住員為主體，…。」 

民間機構業者在配合政府的新政策法

令規定時，其實會考慮到機構的經營成

本，接續才會是尊重政府之意見，配合政

府相關法令執行，C8 說：「…我們也是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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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規定來做處理，…我們可能跟中央

反應了，可是中央並不接受你講的這個問

題，…。」 

民間老人福利機構業者認為，政府依

照環境空間、硬體條件，而限定小型老人

福利機構僅有 49 床的服務人數並不合

理，期待政府在小型機構規定方面能夠放

寬，C5 做了以下表示說：「…我們真的據

理力爭，因為小型機構不管是任何哪一個

機構都有人數的限制，限制四十九床，因

為一樣在做，我們有那個能力，而且有空

間的時候，我們希望我們上級能夠准

予，…。」 

C13 認為彼此的評鑑標準幾乎一致，

卻忽略了原先設立的旨意與服務使用者設

定並不相同，建議政府單位應針對不同的

服務體系，分別訂立合適的評鑑指標，C13

說：「…為什麼我們社政的長照跟衛生署的

護理之家，為什麼我們社政不是就以社工

為主，現在的規定是我們至少要四個護

士，如果法令規章，四個護士，公司用約

聘，有一人又變一個禮拜來兩次就可

以，…。」 

機構在因修法後所帶來的衝擊，自然

會有一些因應策略，其作法除了要能盡量

配合法令規定外，卻又因為經營成本為主

要考量而不得不有所選擇，這是小機構在

面臨法令修法後所帶來之挑戰。 

 

老人福利機構業者在面臨政府修法

時，其實在因應過程中，勢必面臨一些阻

力與挑戰，尤其是機構是否有辦法因應政

府規定之問題，成為待瞭解之重要議題。 

1.主管機關缺乏彈性，朝令常有夕改 

民間老人福利機構業者之主管機關限

定民間業者有關硬體規定，但對限定硬體

規定的思考有時卻顯現思維彈性的缺乏，

並無法以實務、多元的角度，來考量業者

經營情形且內部要求不一，不同問題有不

同主管單位，而法規也常有朝令夕改情

形，C2 說：「…那些長官都想一家子那麼

多人，沒有一個廚房，要煮點心、要拿什

麼，每樣都要人家，所以最後說，…最後

決定一定要有廚房，一定要有廚工，這是

硬性規定的，一定要有『廚房』，…。」 

2.用人陷入學歷迷思，評鑑過多書面

資料 

目前臺灣社會似乎陷入學歷迷思，以

為高學歷等於高服務品質，所以政府不斷

地要求有關專業人員持續進修，卻忽略了

民間老人福利機構業者人力困境，C13

說：「…我們整個臺灣社會，現在其實都落

入一個迷思，就是落入學歷的迷思，要求

所有專業人員持續進修，無有彈性可

言，…。」。另 C10 說：「…我們法令這麼

多，朝令夕改，搞到我們評鑑的 paper 那

麼多，…護理人員為了要寫那些一大堆的

病理，…她在寫 paper 就會失去照顧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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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塊，…。」 

1.成本為主要考量，致配合困難 

政府雖然修改機構經營的硬體規定，

但一般的民間老人福利機構業者，仍得考

量機構的經營成本，所以老人福利機構不

一定能夠全然配合政府之規定行事，C1

說：「…在我們老人福利機構設施標準裡面

五年期限到期。在這個期限到期之後，我

們有很多的機構，可能限於很多的因素，

因為健保的問題，或是機構成本的一些考

量，沒有辦法符合機構設置標準的規

定，…。」 

2.城鄉差距經營不易，且專業人力招

聘困難 

C11 認為民間老人福利機構業者對於

政府之人力要求，其實是願意配合的，但

是業者遇到的困境之一，是無法招募到適

合資格的人選及城鄉差距，C11 說：「…我

們是唯一整個○○縣我們是還有安養機構

的一個地區，但是我們經營上非常的困

難，還有在一個老人家的觀點上，要請他

來我們的機構，其實會有很大的困難

性，…。」 

老人機構所面臨的阻力，若中央政府

能多點為機構考量、地方政府能有充分中

介角色扮演，且能將阻力運用一些方法，

將阻力轉為助力，則面臨法令修法後所帶

來之挑戰，便不會是問題了。 

 

老人福利機構除了阻力之外，自然也

會有對自己有利的條件，當機構能充分運

用它的助利時，便可以決定修法所帶來的

問題，只是這些助利是否完全都是有利機

構，才是機構可以協助機構面臨修法的挑

戰。 

1.地方政府扮演中介角色，協助發揮

輔導功能 

地方政府在民間老人福利機構業者面

臨因應硬體規定中，扮演著輔導民間業者

的角色，並提供實質的經費挹注民間業

者，使民間業者有資源以配合中央政府法

規之硬體規定，C5 說：「…我們縣府說真

的，對業者都很善良、很好，如果需要尤

其有修繕的，有提一筆修繕費 50%，36 床

以上就可以申請到 25 萬，就是要做到 50

萬就補助 25 萬，這是縣政府釋出的善

意，…。」 

2.接納民間反應聲音，共創福利雙贏

結局 

對於老人機構硬體之修訂規定，政府

之態度與規定雖然嚴格，但有時政府的態

度也會有所軟化和調整，採納民間業者的

意見，C5 說：「…我們跟部長他們談，又

慢慢的軟化下來，這個設施標準本來就是

在申請立案的時候就已經有的，現在要提

升服務品質，但是硬體是死的…，大樓跟

人家租的，如果敲打，屋主不會罵嗎？所

以最後設施標準又放鬆，…。」（C5） 

1.提高服務品質效能，增加住民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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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 

政府在老人福利機構設備標準雖然不

斷提升，但是對機構而言這是屬於政府外

部的要求，但對於老人業者本身而言，業

者自身也會考慮機構經營上，如何提高服

務品質，C6 說：「…還有消防、灑水、逃

生，這個都是在往更為人民的角度、更嚴

謹的方向在做標準設置。所以我想可能機

構以後要整併的話，大家可能要想辦法怎

麼樣把我們品質提升，…。」 

2.替代方案進行修正，解決機構修法

挑戰 

民間業者在配合政府法令方面，雖然

政府法規有時要求嚴格，但是如果政府可

以有相關替代方案，民間業者可以配合替

代方案進行修改，C12 說：「…我們知道中

央政府早就針對這個問題，也是有做一些

因應，…有做一些替代改善的方案，相信

說我們機構的負責人或是代表，都已經知

道內政部在這個部分有再做一些修改

了，…。」 

本次研究機構因為獲得地方政府經費

的挹注，加上機構本身能有正向思考，在

面對修法後的因應，可以獲得有效解決。 

 

「老人福利機構設立標準」雖訂有五

年的緩衝期，但因當時並無完整的配套措

施，且未考量已立案機構適法性的現實困

境，導致機構紛紛面臨裁罰及歇業。然而

新法規制定讓大部分機構難以配合，其主

要原因乃因早期許多小型機構立案時就設

置於大樓內，有些是承租屋，因受到建築

結構體、或場地、空間的之限制、或經濟

規模不足等，才難以完全達到新法之要

求。致使當地方政府在執法過程也發現機

構確實要完全符合法令規定有其實際困

境，因此執法困難。 

 

老人福利機構設立標準於 2012 年 12

月 3 日修正計有第 17 條、第 22 條、第 23

條、第 37 條、第 38 條條文，分別在小型

養護型機構設施、失智照顧型機構應採單

元照顧模式、失智照顧型機構設施、外離

島與原住民地區例外條款與追溯時間等修

法內容，其修改內容對照，見表 3。 

表 3  老人福利機構設立標準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第 17 條  小型養護型機構，其設施除符合

第 4 條規定外，並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寢室：樓地板面積，平均每人應有 5

平方公尺以上。每一寢室至多設 6

床。 

二、護理站：應具護理紀錄櫃、急救配備。

第 17 條  小型養護型機構，其設施除符合

第 4 條規定外，並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寢室：樓地板面積，平均每人應有 5

平方公尺以上。每一寢室至多設 6

床。 

二、護理站：應具護理紀錄櫃、急救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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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常活動場所：應設多功能活動所需

之空間及設備。 

四、廁所：每 16 人，至少應設男廁 1 間

及女廁 2 間；未滿 16 人者，以 16 人

計；每增加 16 人，增設男廁 1 間及

女廁 2 間。 

依前項第 4 款增設之廁所得以活動式

便盆椅替代。 

三、日常活動場所：應設多功能活動所需

之空間及設備。 

四、廁所：每照顧 16 人，至少應設男廁

1 間及女廁 2 間；未滿 16 人者，以

16 人計。 

第 22 條  失智照顧型機構應採單元照顧模

式，每 1 單元服務人數不得超過 16 人。

第 22 條  失智照顧型機構應採單元照顧模

式，每 1 單元服務人數以 6 人至 12 人為

原則。 

第 23 條  失智照顧型機構設施除符合第 4

條規定外，並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寢室： 

(一) 樓地板面積，平均每人應有 7 平方

公尺以上。每一寢室不得超過 4

床；其中 4 人寢室床數不得逾單元

總床數二分之一，2 人或多人以上

之寢室應備具明確區分個人生活

空間之屏障物。 

(二) 每一寢室應設簡易衛生設備。 

(三) 每間寢室之出入口必須與走廊、客

廳相通，與其他寢室明確區隔，不

得僅以屏風、窗簾等隔開。 

二、護理站：應具有準備室、工作臺、治

療車、護理紀錄櫃、藥品與醫療器材

存放櫃及急救配備。 

三、每 1 單元日常生活基本設施除寢室

外，並應設客廳、餐廳、簡易廚房、

衛浴設備（盥洗間、浴室及廁所等）

及其他必要之設施。 

四、日常活動場所：應設交誼休閒活動所

需之空間及設備。 

第 23 條  失智照顧型機構設施除符合第 4

條規定外，並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寢室： 

(一) 樓地板面積，平均每人應有 7 平方

公尺以上。每 1 寢室以服務 1 人為

原則。 

(二) 每 1 寢室應設簡易衛生設備。 

(三) 每間寢室之出入口必須與走廊、客

廳相通，與其他寢室明確區隔，不

得僅以屏風、窗簾等隔開。 

二、護理站：應具有準備室、工作臺、治

療車、護理紀錄櫃、藥品與醫療器材

存放櫃及急救配備。 

三、每 1 單元日常生活基本設施除寢室

外，並應設客廳、餐廳、簡易廚房、

衛浴設備（盥洗間、浴室及廁所等）

及其他必要之設施。 

四、日常活動場所：應設交誼休閒活動所

需之空間及設備。 

五、其他設施：應設污物處理室、洗衣間

等空間及設備。 

前項機構得視業務需要，設物理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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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設施：應設污物處理室、洗衣間

等空間及設備。 

前項機構得視業務需要，設物理治療

室、職能治療室、社會服務室、宗教聚會

所、安寧照護室或緊急觀察室、配膳、廢

棄物焚化等所需空間及設備。 

室、職能治療室、社會服務室、宗教聚會

所、安寧照護室或緊急觀察室、配膳、廢

棄物焚化等所需空間及設備。 

第 37 條  2007 年 2 月 1 日以前已許可立案

之老人福利機構，未符合本標準者，應自

本標準修正施行之日起五年內完成改

善；屆期未完成改善者，依本法規定處

理。前條所定之老人福利機構，亦同。 

2007 年 2 月 1 日以前已許可立案之偏

遠、離島地區、原住民地區老人福利機

構，依本標準改善有困難者，得專案報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並經中

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得免依前項規定辦理。

第 37 條  2007 年 2 月 1 日以前已許可立案

之老人福利機構，未符合本標準者，應自

本標準修正施行之日起五年內完成改

善；屆期未完成改善者，依本法規定處

理。前條所定之老人福利機構，亦同。 

第 38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本標準於 2012 年 12 月 3 日修正之條

文，自 2012 年 7 月 31 日施行。 

第 38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作 

 

 

民間老人福利機構在面對新法修訂，

經此次焦點座談，經研究者整理後可以歸

納業者採以下四種因應模式： 

民間老人福利機構業者現況遭遇之阻

力，除了中央政策規定外，尚包括評鑑要

求、老人機構面臨城鄉差距與老人接納機

構服務態度差異威脅、政府對於民間業者

限定不同的服務對象標準、中央政府法規

朝令夕改，可見民間老人福利機構業者面

臨經營之阻力與威脅並非短期內可以解

決，又加上經營成本對其是一大負擔，因

此對多數小型機構業者而言，只好盡力配

合，以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態來做打算。 

政府對於民間老人福利機構業者的人

力運用要求、服務收費標準與硬體標準有

一定的管制與規範，但是對於民間老人福

利機構而言，認為這些都屬於政府管制民

間老人福利機構經營的手段，使民間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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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利機構無法獲得合理的利潤與提升服務

品質，並也限制了民間老人福利機構的經

營，即使面對新法施行及 5 年緩衝期，只

有選擇以拖待變模式，等到被查到再來處

理態度，即使查到仍可有改善時期因應。 

對於民間老人機構業者而言，其實為

了因應政府的老人福利機構配置要求，以

補充合適的人力，雖然得面臨龐大的人力

成本，但是除了人力成本之外，更大的問

題是專業人力不足，使民間業者無法完全

配合政府的法令，另民間機構業者在面對

市場競爭與法規中，民間機構業者仍會配

合政府法令，但是對於政府部門法令常朝

令夕改，除對業者造成成本影響，也會增

加對機構營運不確定性，對於此次法令修

定採觀望態度面對。 

受到少子化與高齡化的雙重影響，未

來我國將面臨照護人力不足的問題，對於

民間老人福利業者而言，開設老人福利機

構並非只是想要獲取暴利、賺錢，某些時

候只是一分溫飽的行業，希望政府能開創

友善經營的環境，若業者必須面對成本考

量時，最後只好選擇讓機構結束營業的兩

敗俱傷的途徑了。 

上述所歸納出小型老人機構的四種因

應修法的模式，以「走一步算一步型」業

者最多，而「以拖待變型」和「觀望型」

次之。對小型機構的經營而言，自然係以

成本為主要考量，而機構也已經投資太

多，因此仍有意願繼續經營，故機構表示

若遭政府查察後，在萬不得已的情況下，

再來配合中央不合理的新法規定和因應，

所以呈現「不甘願的合作」，至於「熄燈型」

業者則較為不明顯，因此種因應模式，會

影響到住民的生活品質，且會造成業者與

政府之間之對立關係益趨嚴重，所以採用

的業者較少。 

 

透過新制度論，立基在重人情、情感、

承諾及責任上，並且強調社會規範、價值、

法律、信仰和文化意義對組織運作的影響

力，並藉此意識形態的力量來形塑組織的

文化和認同感，對老人福利機構而言，應

使政府與民間業者之間達到互助合作，透

過民間產業，協助政府推動長期照顧計

畫，以照顧高齡長者。 

以資源依賴理論來說，組織自身的經

營策略與優勢取決於其擁有的資源而定，

組織根據自身優勢而產生對外經營的生存

條件。老人人口的激增也使得機構的市場

競爭將更為激烈，尤其是小型的老人營利

機構，主要的經營對象以鄰近社區的老人

為主，以市場化為取向，因此其經營的競

爭力是回歸到市場機制的運作，由市場間

取捨來決定其生存，亦即不適者將遭市場

淘汰。故由資源依賴觀點觀之，唯有照顧

品質與服務績效良好之機構才能生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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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高齡化社會問題來勢洶洶之時，是否

也應調整其管制策略和做法，並站在市場

的角度和以老人為中心的服務，來討論機

構的發展空間。 
 

 

 

 

 

依「老人福利法」第 36 條小型養護機

構的定義：「小型設立不對外募捐、不接受

補助及不享受租稅減免者」之「三不政

策」，而小型機構在面對機構評鑑時又是一

大考驗。當機構在面臨 2007 與 2012 年內

政部修改老人福利服務機構設施設備標準

後，如何因應政府對於硬體建築物的新規

定。研究結果發現，座談者表示因應方式

主要回歸機構經營以「照顧」為主體，不

論政府如何調整，老人福利機構的核心業

務就是照顧服務，硬體的改善與規定，最

終仍是要提供最完善的服務予老人服務使

用者。因應過程會配合新政策法規進行人

力調整，但是老人福利機構期待中央政府

能訂出民間業者可以經營環境的法令，並

且建議政府遵守不同時期的硬體法令，使

2007 年以前的立案機構能不被舊有的法

規所限制等等。而政府在未來制訂新法

時，必須聽取民意、貼近民意，並考量現

實環境，並有周延的配套方案；而地方政

府需扮演中間輔導的角色；至於機構評鑑

指標應簡化，且易執行，才能達到提升住

民居住品質之目的。 

以人情、情感、

承諾及責任為主

中

央

政

府 

因應法規採取作法類型 

從環境或外部組

織之間一種互相

依賴所形成的生

存環境 

1. 走一步算一步型：法規未有配

套，未考量機構經營，只好盡力

配合。 

2. 以拖待變型：硬體設備若要配

合，必須全面改建，採以拖延戰

術。 

3. 觀望型：面對市場競爭與法規

中，對法令常朝令夕改造成影

響，增加對機構不確定性。 

4. 熄燈型：政府能營造友善經營環

境，但當面對成本考量時，選擇

讓機構結束營業。 

新制度模式 

資源依賴模式 
地

方

政

府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作 

圖 1  老人機構適法性經營模式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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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政府在制定老人福利機構設置規

範時，未能貼近民意，致地方政府在執法

上困難，無法使其對於民間老人福利機構

業者的人力運用要求、服務收費標準與硬

體標準有一定的管制與規範，但是對於民

間老人福利機構而言，認為這些都屬於政

府管制民間老人福利機構經營的手段，使

民間老人福利機構無法獲得合理的利潤與

提升服務品質，也限制了民間老人福利機

構的經營。因此建議政府以彈性鬆綁的態

度，藉此提高民間老人福利機構經營力

量，營造民間老人福利機構業者的友善經

營空間。 

若在商業區設立老人福利機構，因人

口密集及大樓改建不易、部分業者係以租

賃方式，若房東不同意改建及小型機構因

經費不足致無法改建，則造成業者無法在

時間內配合法令修建。若可以開放工業

區，使土地可以活絡，讓有心發展老人福

利的業者可以依照新法規定配合建設，且

透過地方政府瞭解業者困難及需求，做為

建議中央的政策意見，使地方政府扮演與

中央政府溝通橋樑與政策建議之角色。 

，

1996 年頒訂私立老人福利機構評鑑

及獎勵辦法，作為政府對於私立老人福利

機構之評鑑依據，提昇機構照顧品質。然

在我國人口快速老化的時代，要配合現在

不同樣態家庭需求，老人福利機構設立則

是必要政策方向，要如何在保障老人住民

安全及倡議業者願意投入老人福利機構產

業，如何鼓勵業者投入福祉科技研發，使

我國在老人福祉照顧方面能更臻周全，提

供更便利和省力之服務，除政府單位可編

列預算補助福祉科技的購置，也可以補助

績效優良單位甚至可以辦理創意福祉科技

的獎勵活動等。 

民間老人福利機構業者現況面臨之威

脅，來自於中央政策的法規與評鑑規定，

限制面包括人力運用、服務收費、服務對

象、法規之朝令夕改，使得民間老人福利

機構業者無所適從。因此民間老人福利機

構業者可以朝向結盟或聯盟的合作體系發

展，彼此串聯形成一股有利的力量，與地

方政府合作，共同向中央政府提出經營困

境與建議，以擴展民間單位發言的力量。 

目前老人福利機構，所面臨的問題也

不一樣，有些有機構硬體設施設備的問

題，有些則是面臨評鑑不佳的問題，有些

是人力運用與招募不足的問題，彼此的問

題均不相同，但是在這些機構中，仍有些

是優良的經營單位，可見仍有優良的經營

單位可以突破經營的限制，因此建議業者

彼此可以發展產業間培力模式，即以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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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雞帶小雞」模式，優良單位協助輔

導面臨經營困境的單位，傳承良好的經

驗，建立起「共好」的產業經營環境。 

（本文作者：陳燕禎為育達科技大學健康

照顧社會工作系專任副教授；趙任民為文

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生、育

達科技大學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講師；陳

治明為彰化縣政府社會處處長；林義學為

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

生、育達科技大學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講

師） 

：老人福利機構設置辦法、小型機

構、新制度論、資源依賴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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